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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8

人

,

董事路强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

书面委托董事许晓文先生

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

由董事长许晓文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表决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意见

:

鉴于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

200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年复合增长率低于

8%

的水平

,

无法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要求

,

且公司二

级市场股价与股权激励计划所设定激励行权价相差较大

,

公司已不具备继续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修订稿

)

》的条件

,

对此

,

我们认为

:1

、公司终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注销已授予的股票期权程序

,

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

、终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及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栋女士因工作繁忙

,

向董事会请求辞

去所担任的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

经董事长提名

,

聘任倪昭华女士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

同意董事路强先生因工作繁忙原因提出的辞职申请

,

提名杜新

春先生为董事候选人

(

简历详见附件

1),

并提交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意见

:

董事及高管人员的变更及聘任是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进行的

,

提

名人的资格及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

聘任程序合法

;

经过对董事候选人及高管人员的资格审查

,

候选人资格符

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

上述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

职责要求

,

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工作规程》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于

2013

年

7

月

11

日召开

201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附件

1:

杜新春先生简历

杜新春

:

男

,1961

年出生

,

中国籍

,

硕士研究生。从

1990

年

7

月起历任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办公室科员、

投资部副科长、办公室经理助理、副主任、主任、信托业务部总经理、办公室总经理、监事会监事、总经理助

理、信息技术部总经理、投资部总经理、研究发展部总经理

,2008

年

12

起任华润深国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董

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

现任华润深国投总裁助理兼结构金融业务综合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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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1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7

月

11

日

●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7

月

4

日

●

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中路长园新材料港

F

栋

5

楼

●

会议方式

:

现场表决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事项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2013

年

7

月

11

日上午

10:00

2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7

月

4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中路长园新材料港

F

栋

5

楼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议题

:

1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

2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三、会议参加人员

:

1

、 截止

2013

年

7

月

4

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

东

;

2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代理人出席

(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该代理人不必持有本公司股份。

3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

、公司聘请的律师。

5

、登记事项

:

A

、登记时间

:2013

年

7

月

8

日上午

8:00-12:00,

下午

2:00-5:00;(

传真登记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7

月

8

日

),

公司接

受股东大会现场登记。

B

、登记地点

:

深圳市科技工业园科苑大道长园新材料港

F

栋五楼证券法律部

;

邮政编码

:518057

C

、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个

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

);

异地股

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到达本地邮戳日不晚于

2013

年

7

月

8

日

)

D

、委托代理人应于

2013

年

7

月

8

日下午

4

时前将授权委托书置于公司联系地址。

E

、出席股东大会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

6

、与会人员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7

、会议咨询部门

:

本公司证券法律部

联系电话

:0755-26719476

传真

:0755-26739900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O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日期

: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

:

1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2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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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

8

人

,

董事路强先生因公出差

未能出席会议

,

书面委托董事许晓文先生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更换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栋女士因工作繁忙

,

于

2013

年

6

月

7

向董事会递交了《关于辞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函》

,

提出不再任职董事会秘书职务。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

,

聘任倪昭华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一职

,

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刘栋女士担任的公司总裁助理及证券法律部经理职务保持

不变。

倪昭华女士简历

:

倪昭华女士

,1962

年出生

,

中国籍

,

本科学历。 历任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秘书、办公室主任、总裁

助理、董事会秘书

,

现任长园集团执行副总裁。

刘栋女士在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

,

工作勤勉

,

尽职尽责

,

在推进公司治理、规范董事会运作、提高信息披

露水平、加强投资者关系等方面

,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刘栋女士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

办公电话

:0755-26739872

传真

:0755-26717828

通讯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中路长园新材料港

F

栋

5

楼

电子邮箱

:joyni@cyg.com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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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3

年

6

月

25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

一致同意终止实施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

订稿

),

并注销第一期已全部授予的股票期权。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1

、

2010

年

12

月

10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事项

,

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

、 根据中国证监会沟通反馈意见

,

为进一步完善计划

,

公司董事会对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相应修订。

2011

年

3

月

16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等相关事项

,

该修订稿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审核无异议。

3

、

2011

年

4

月

1

日

,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关于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及《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授予条件

,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满足。

3

、

2011

年

4

月

18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议

案》

,

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2011

年

4

月

18

日

,

授予

244

名激励对象

2,298

万份股票期权。

4

、

2011

年

7

月

30

日

,

公司刊登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公告》

,

调整后

,

原股

票期权授予数量

2,298

万份调整为

4,956

万份

,

行权价格调整为

11.70

元。

5

、

2012

年

9

月

14

日

,

公司刊登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

调整后

,

行权价格调整为

11.62

元。

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

1

、公司未出现导致本计划失效的法定或本计划规定的情形

: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②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③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

、激励对象个人未出现导致其丧失行权资格的法定情形及本计划规定的情形

: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的。

(4)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3

、行权条件

:

(1)

公司业绩

:

本计划各个行权期需对上一年度公司财务业绩指标进行考核

,

达到公司财务业绩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

年度的行权条件之一。 财务业绩考核指标为

:

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

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为

: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

年复合增长率计算公式为

:(

考核当年净利润

/

基础年度净利润

)^(1/

年数

) - 1

股票期权成本应计入公司相关成本或费用

,

并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各年财务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

行权期 业绩指标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

获授期权数量

比例

第一个行

权期

该行权期上一年度较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年复

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１０％

，

则该期股票期权全部有

效

；

如低于

１０％

但不低于

８％

，

则激励对象仅能对该

期股票期权的

８０％

行权

，

其余

２０％

失效

；

低于

８％

，

则

该期股票期权全部失效

；

２０１２．４．１８－２０１４．４．１８ ４０％

第二个行

权期

该行权期上一年度较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年复

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１０％

，

则该期股票期权全部有

效

；

如低于

１０％

但不低于

８％

，

则激励对象仅能对该

期股票期权的

８０％

行权

，

其余

２０％

失效

；

低于

８％

，

则

该期股票期权全部失效

；

２０１３．４．１８－２０１５．４．１８ ３０％

第三个行

权期

该行权期上一年度较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年复

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１０％

，

则该期股票期权全部有

效

；

如低于

１０％

但不低于

８％

，

则激励对象仅能对该

期股票期权的

８０％

行权

，

其余

２０％

失效

；

低于

８％

，

则

该期股票期权全部失效

；

２０１４．４．１８－２０１６．４．２８ ３０％

(2)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

:

在公司财务业绩目标达到行权条件后

,

根据公司《绩效考核和绩效管理制度》和

《考核办法》

,

对激励对象个人前一年的工作业绩进行综合考评

,

激励对象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综合考评分数

70

分以上的

(

含

70

分

),

按照额度最终全额授予

,

激励对象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综合考评分数

70

分以下的

,

不予授

予。

三、关于终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原因说明

根据《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规定

,

公司授予的股票期权分三期行

权

:

1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设定的行权条件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

,

但截止

2013

年

6

月

14

日收市

,

因二级市场股价与股权激励计划所设定的激励行权价相差较大

,

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的全部激励对象均未行权

,

因此公司决定将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全部注销。

2

、根据公司

2012

年度报告

,2012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

2009

年复合增长率为

6.86%,

低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设定的

8%

。 因此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的业绩考核指标未达标

,

不满足行权条件。

综上所述

,

满足行权条件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内无激励对象行权

;

股权激励计划中的第

二期行权条件未得到满足。 鉴于此

,

经审慎研究

,

公司拟决定终止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注销已授予的全

部股票期权。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

200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

年复合增长率低于

8%

的水平

,

无法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要求

,

且公司二级市场股价与

股权激励计划所设定激励行权价相差较大

,

公司已不具备继续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条

件

,

对此

,

我们认为

:

1

、公司终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注销已授予的股票期权程序

,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

2

、终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二

)

监事会意见

鉴于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

200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

年复合增长率低于

8%

的水平

,

无法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要求

,

且公司二级市场股价与

股权激励计划所设定激励行权价相差较大

,

公司已不具备继续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条

件

,

监事会一致认为

:

公司已不具备继续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条件

,

同意终止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及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

五、终止实施及注销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按照公司授予日

2011

年

4

月

18

日股权期权公允价值的确认结果

,

公司从

2011

年

4

月份开始摊销相关期权

费用

,

截止

2012

年底

,

应摊销计入此前各期的费用已按规定摊销。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

2011

年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报告》中规定

:

“如果企业在等待期

内取消了所授予的权益工具或结算了所授予的权益工具

(

因未满足可行权条件而被取消的除外

),

企业应当

将取消或结算作为加速可行权处理

,

立即确认原本应在剩余等待期内确认的金额

,

其中

,

加速行权是指假定后

续行权条件可满足情况下的费用”。 因此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终止需加速确认后续期间的股票期权费用

共计

1,450.4

万元人民币

,

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影响。

同时

,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充分考虑行业、市场

,

并紧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研究其他有效的

激励计划

,

适时重新推出激励计划。在此期间

,

公司仍会通过优化薪酬体系、绩效奖金等方式来调动核心业务

(

技术

)

骨干的积极性、创造性

,

以此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

,

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六、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意见

;

3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525� � �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2013023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在本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

到监事

3

人

,

实到

3

人

,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高飞女士主持

,

会议审

议通过了以下几个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

鉴于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

200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

年复合增长率低于

8%

的水平

,

无法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要求

,

且公司二级市场股价与

股权激励计划所设定的激励行权价相差较大

,

公司已不具备继续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

条件

,

监事会一致认为

:

公司已不具备继续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条件

,

同意终止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及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

同意杜新春先生因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工作调整原因

,

辞

去公司监事职务的申请

;

选举虞迎女士为公司监事候选人

,

并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意见

:

监事的变更及聘任是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进行的

,

提名人的资格及提

名程序合法有效

,

聘任程序合法

;

经过对监事候选人的资格审查

,

候选人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

资格

,

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

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O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附

:

监事候选人简历

虞迎

,

女

,1970

年出生

,

中国籍

,

硕士

,

历任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租赁部会计、财务副科长、深圳华宝集

团西部房地产开发公司财务部经理、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资金财务部科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股

权管理部、财务部总经理

,

现任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结构金融业务综合部执行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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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

60

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以专人

送达、电子邮件和传真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

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其中董事吴昊天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孙

忠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

公司

9

名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荆州水产饲料加工项目投资意向书》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与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政府签订《荆州水产饲料加工项目投资意向书》。关于公司

筹划投资建设荆州水产饲料加工项目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

订荆州水产饲料加工项目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该项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问责制度》。

根据广西证监局《关于督促辖区上市公司建立和完善内部问责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证监字〔

2013

〕

10

号）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制订并审议通过了《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问责制度》。 《百洋水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内部问责制度》的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该项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南宁分行申请

15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因原贷款即将到期，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南宁分行续借流

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1500

万元整，以公司自有房产、土地为抵押，用于水产饲料原料的采购。

该项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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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

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晓东先生主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广西证监局《关于督促辖区上市公司建立和完善内部问责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证监字〔

2013

〕

10

号）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制订了《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问责制度》。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问责制度》。《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问责制度》登载于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发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96� � �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5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荆州水产饲料加工项目

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投资意向书》的签署，旨在表达双方对项目投资的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 该投资项目的正式实

施尚需公司通过国有建设用地

"

招拍挂

"

程序竞买并取得项目用地使用权方能实施，因此本投资项目仍存在

不确定性。

2

、本《投资意向书》签订后涉及的各后续事宜

,

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最终

投资额度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投资意向书签署概况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60

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与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政府签署《荆州水产饲料项

目投资意向书》， 以表达双方在荆州市荆州区李埠镇投资建设水产饲料加工项目的意向。 自本意向书签订

后，由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政府积极推动项目建设用地的落实，并为公司在荆州市荆州区的投资提供便利条

件。

初步预计该水产饲料加工项目的投资金额在人民币

8200

万元左右，最终投资金额需在落实项目建设用

地后方能确定。 在公司通过参加国有建设用地

"

招拍挂

"

出让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后，由双方正式签订项目

的《投资协议书》。 《投资协议书》的签订和项目的最终实施仍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意向书签订对方

意向书签订对方：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政府

湖北省荆州市地处长江中游、湖北省中南部、江汉平原腹地、两湖平原的地理中心，是我国东部地区与

中西部地区重要的物资中转站，是全国农副产品基地和精深加工基地。荆州市荆州区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投资环境。

三、投资意向书主要内容

甲方：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政府

乙方：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水产饲料加工（荆州）项目。

2

、项目选址：荆州区李埠工业园内，东至中心路、西至二广高速大桥、南至字纸篓路、北临振弘科技有限

公司，占地面积不少于

50

亩（实际位置和用地面积以最终确定的红线图为准）。

3

、项目投资规模、建设内容及效益：本项目总投资初步预计约

8200

万元，建设内容为生产水产膨化饲料

和水产硬颗粒饲料项目。

（二）项目供地

1

、该项目土地使用权的性质为国有出让用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期限为

50

年。

2

、乙方签订本意向书后

30

日内向甲方支付本意向书的保证金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500

万元整）。如自本

意向书签订后

6

个月内，国土部门未能举行项目建设用地的

"

招拍挂

"

（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报

纸刊登日为准），乙方可以要求甲方一次性无息退回本意向书上述保证金。

（三）甲方确认本项目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并承诺在本意向书签订后，于

2013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项目用

地的土地征用工作。 甲方承诺协调国土部门在

2013

年

10

月

30

日前举行项目用地的

"

招拍挂

"

（以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登报日为准）。 在乙方竞得土地并立项后，协助乙方办理建设过程中的规划、建设等手

续，协调处理乙方在建设发展中的外部环境问题。协助乙方处理与当地村组、公安、消防、人防、环卫、水、电、

电信等有关部门的关系，保证乙方项目如期开工和顺利建设。

（四）在乙方竞得项目用地使用权并且甲乙双方已签订《投资协议书》并生效的前提下，乙方承诺项目总

投资额不低于

8200

万元。 下列条件同时达到时，乙方应在三个月内开工建设：

1

、甲方完成

"

五通一平（通电、供水、排水、通路、通讯、土地平整）

"

。

2

、乙方参加国土部门举办的土地出让活动并竞得项目用地使用权，已完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的签订，并在此基础上，经甲乙双方有权机构批准，甲乙双方已正式签订《投资协议书》。

3

、项目取得《规划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工程

施工许可证》。

（五）对本意向书的修改，必须经双方签署书面协议，才能生效。 在乙方通过

"

招拍挂

"

方式取得项目用地

使用权并与国土部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由甲乙双方签订《投资协议书》，《投资协议

书》应在取得乙方有权审批机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批准后生效。 本意向书的投资项目实施以正式签订

《投资协议书》并生效为前提。 在《投资协议书》正式签订并生效后，本意向书自动终止。

四、该投资意向书签订及项目实施可能对公司的影响

湖北省是千湖之省，江河湖泊众多，水美鱼肥，全省水产品养殖面积超过

1000

万亩，渔业养殖总量和水

产加工量居全国前列。 面对湖北省水产业的快速发展形势，大力发展水产饲料工业和相关配套产业具有较

好的前景。如果本项目能够得以实施，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主营业务规模，也有利于公司丰富业务品种和

优化业务结构。

五、风险提示

本意向书签订后，公司仍需通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招拍挂

"

出让活动，参与项目用地的竞买并取得

土地使用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项目投资的最终方案，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在双方正式签订

《投资协议书》并生效后，项目方能实施。 因此，本投资项目的实施仍具有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81� 200581� � �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B� � � �公告编号:� 2013-016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８０

，

１３３

，

９９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红股

５

股，派

３．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Ａ

股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０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

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６００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

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Ｂ

股非居民企业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２．２０００００

元， 境内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６００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１．２０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 ４０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特别说明：由于本公司为外商投资企业，对

Ｂ

股境外个人股东可暂免缴纳红利所得税，未来代扣

Ｂ

股个

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参照上述汇率折算。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６８０

，

１３３

，

９９５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

，

０２０

，

２００

，

９９２

股。

向

Ｂ

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按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港币：人民币

＝１

：

０．７９６９

） 折合港币兑付。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本次权益分派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Ｔ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

Ｔ＋１

日）；

２

、本次权益分派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Ｔ

日），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Ｔ＋３

日）。 除权除

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

Ｔ＋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Ｔ＋３

日）（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下

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Ａ

股本次所送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

Ａ

股证券账户。

Ｂ

股本次所送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直接记入股东

Ｂ

股证券账户。

在送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

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股总数与本次送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Ａ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Ｂ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如果

Ｂ

股股东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

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０８＊＊＊＊＊１４０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五、本次

Ａ

股所送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

Ｂ

股所送的可流通股份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

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１５６

，

１８６

，

２１６ ２２．９６４％ ７８

，

０９３

，

１０８ ７８

，

０９３

，

１０８ ２３４

，

２７９

，

３２４ ２２．９６４％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７９

，

３１１

，

９９９ １１．６６１％ ３９

，

６５６

，

０００ ３９

，

６５６

，

０００ １１８

，

９６７

，

９９９ １１．６６１％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７６

，

８４０

，

４００ １１．２９８％ ３８

，

４２０

，

２００ ３８

，

４２０

，

２００ １１５

，

２６０

，

６００ １１．２９８％

其中

：

境外法人

持股

７６

，

８４０

，

４００ １１．２９８％ ３８

，

４２０

，

２００ ３８

，

４２０

，

２００ １１５

，

２６０

，

６００ １１．２９８％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３３

，

８１７ ０．００５％ １６

，

９０８ １６

，

９０８ ５０

，

７２５ ０．００５％

二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５２３

，

９４７

，

７７９ ７７．０３６％ ２６１

，

９７３

，

８８９ ２６１

，

９７３

，

８８９ ７８５

，

９２１

，

６６８ ７７．０３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９

，

０２７

，

７７９ ６０．１３９％ ２０４

，

５１３

，

８８９ ２０４

，

５１３

，

８８９ ６１３

，

５４１

，

６６８ ６０．１３９％

２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１１４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１６．８９７％ ５７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５７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１７２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１６．８９７％

３

、

增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６８０

，

１３３

，

９９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

，

０６６

，

９９７ ３４０

，

０６６

，

９９７ １

，

０２０

，

２００

，

９９２ １０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股后，按新股本

１

，

０２０

，

２００

，

９９２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８７１７

元。

八、其他事项说明

Ｂ

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 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公司将协助返还所扣税款。

九、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０

—

８２７１９５７９

传真：

０５１０

—

８２７５１０２５

咨询联系人：周卫星

咨询地址：无锡市人民西路

１０７

号

十、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A�粤电力B� � � �证券代码:000539、200539� � � �公告编号:2013-42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

，

３７５

，

２３６

，

６５５

股为基数，向广东省粤电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

２

，

９４８

，

２９７

，

８６７

股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３５０４

元人民币（含税），向其他股东持有的

１

，

４２６

，

９３８

，

７８８

股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４０８３

元人民币（含税）。

扣税后，

Ａ

股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３６７４７

元

人民币；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８８７８９

元人民币，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

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Ｂ

股非居民企业

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３６７４７

元人民币， 境内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８８７８９

元人民币，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

补缴税款

０．１５６１２３

元人民币；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５２０４１

元人民币；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特别说明：由于本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境外个人股东可暂免缴纳红利所得税。

Ｂ

股股息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及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后第

３

个工作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本公司所在开户银行港币兑人民币的卖出价（

１

：

０．７９１２

）折算成港币支付，未来代扣

Ｂ

股

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按照前述汇率折算。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息日

１

、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

２

、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２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以下

Ａ

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８４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６０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３ ＤＤ＊＊＊＊＊０８２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４ ＤＤ＊＊＊＊＊２２２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５ ＤＤ＊＊＊＊＊２８０

广州供电局电缆劳动服务总公司

６ ＤＤ＊＊＊＊＊２８１

供用电工程总公司电缆工程公司

７ ＤＤ＊＊＊＊＊３２８

开发区科联系统工程公司

８ ＤＤ＊＊＊＊＊３３０

广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９ ＤＤ＊＊＊＊＊４０７

江门粤江工业物资供销公司

１０ ＤＤ＊＊＊＊＊４８８

中国银行荔湾支行工会

１１ ＤＤ＊＊＊＊＊５３３

广东省化工公司

１２ ＤＤ＊＊＊＊＊５４３

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工会委员会

１３ ＤＤ＊＊＊＊＊５７８

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虎门分局

１４ ＤＤ＊＊＊＊＊５８３

广州市东山区金利服务经营部

１５ ＤＤ＊＊＊＊＊６０１

市新闻出版局工会委员会

１６ ＤＤ＊＊＊＊＊６１０

广州市三元里日达电子厂

１７ ＤＤ＊＊＊＊＊６２３

广东市荔益物资工程公司

１８ ＤＤ＊＊＊＊＊６２５

广州市天河精英传播事务所

１９ ＤＤ＊＊＊＊＊６３４

南海市新联保安通用器材厂

２０ ＤＤ＊＊＊＊＊７６７

广东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２１ ＤＤ＊＊＊＊＊７６８

化州县侨兴有限公司东山经营部

２２ ＤＤ＊＊＊＊＊７８１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建筑公司

２３ ＤＤ＊＊＊＊＊７８２

广东省农村电话司

２４ ＤＤ＊＊＊＊＊７８４

东山区东戒服务公司东戒营业部

２５ ＤＤ＊＊＊＊＊８０５

广州市东山区聚一聚豪情夜总会

２６ ＤＤ＊＊＊＊＊８０８

中山市理科新技术产品开发公司

２７ ＤＤ＊＊＊＊＊８１５

广东南方证券登记公司

２８ ＤＤ＊＊＊＊＊８９９

广州市荔湾区汇源百货贸易部

２９ ０８＊＊＊＊＊３２０

深圳市中策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 ００＊＊＊＊＊４５１

汕头经济特区供电发展公司

３１ ００＊＊＊＊＊９８６

广州市中国旅行社国内旅游部

注：

Ｂ

股高管锁定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２

、除上述

Ａ

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外，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其他

Ａ

股股

东的股息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３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Ｂ

股股东股息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若

Ｂ

股股东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办理了“粤电力

Ｂ

”转托管的，其股息仍在原托管

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五、本次分红派息后，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动。

六、其他事项说明

如果公司

Ｂ

股股东中存在不属于非居民企业，且符合税收优惠条件，但所持股份的股息被扣所得税的情

况，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前与本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本公司确认情况属实后，将协助向主管税务

机关就本次分红派息已征税款和应纳税款的差额申请退税，并返还所扣税款。

由此给相关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６

楼

咨询联系人：刘维、张少敏

咨询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５７０２７６

、

８７５７０２５１

传真号码：（

０２０

）

８５１３８０８４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000751 �股票简称：

*

ST锌业 公告编号：2013-070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葫芦岛中院

"

）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裁定受理葫芦岛锌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锌业股份

"

或

"

公司

"

）重整，于

2013

年

2

月

5

日指定锌业股份清算组为管理人。

截止

2013

年

6

月

24

日，已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人共计

416

家，申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6,827,510,458.84

元。

此外，与重整相关的资产评估等工作也在进行中。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5

月

8

日起暂停上市（详见

2013

年

5

月

3

日巨潮资讯网《管理

人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公告》），公司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规定的原因

被终止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本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3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0208� �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13-47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和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第一大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3,535,784,149

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

56.49%

，下称

"

新湖集团

"

）通知，新湖集团将原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公司杭州城西支行、浦发银行

杭州西湖支行的本公司股份

67,500,600

股、

56,280,000

股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同时，新湖集团将本公司股份

70,360,000

股、

12,600,000

股质押给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公司杭州城西支行和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 新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3,318,318,97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3.02%

。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000418� � 200418� � � �股票简称：小天鹅A�小天鹅B� � � �公告编号：2013-12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合肥荣事达洗衣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更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公司控股子公司

"

合肥荣事达洗衣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

更名为

"

合肥美

的洗衣机有限公司

"

，其他登记事项无变化。 目前与更名相关的工商及税务登记变更手续已全部完成。

该控股子公司的业务主体、法律关系不变，原

"

合肥荣事达洗衣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

与外部客户签订的合

同、协议保持不变，双方继续遵守及履行。

现该控股子公司具体信息为：

名 称：合肥美的洗衣机有限公司

住 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669

号

法定代表人：柴新建

注册资本：

13552

万美元

实收资本：

13552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洗衣机、塑料制品产品、模具产品、家用电器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并提供售后服务。

特此公告。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200053 � � �股票简称：深基地B� � � �公告编号：2013-26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阳逻宝湾物流园

项目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于

2013

年

3

月

25

日和

2013

年

5

月

20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阳逻宝湾物流园项目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

2013

年

3

月

27

日和

2013

年

5

月

21

日的《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网上的公司公告）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已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企业名称：宝湾物流（武汉）阳逻有限公司

2

、住所：武汉市新洲区阳逻开发区红岗村

3

、法定代表人：刘伟

4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6

、经营范围：仓储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仓储理货服务，货物报关代理服务，停车服务，货物配载信息

服务。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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